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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效能目标管理）考核方案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“节水优先、空间均衡、系统治理、两手发力”治水思路和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精神，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，推动2025年度水资源管理、节约用水管理、河湖长制、水土保持各项措施有效落实，按照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2025年度自治区效能目标管理考核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宁党厅字〔2025〕40号）有关要求，结合《水利部关于开展2025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的通知》（水资管函〔2025〕130号）、《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宁夏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宁政办发〔2023〕49号）、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河湖长制工作考核办法》（宁河长办发〔2023〕10号）和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土保持目标责任考核办法的通知》（宁政办发〔2018〕97号）有关规定，制定考核方案如下。
一、考核内容
2025年度考核内容包括水资源管理、农村供水保障、节水型社会建设、水土保持、河湖长制及河湖管理情况5部分，总分10分。其中水资源管理5项指标，共计3.8分；农村供水保障3项指标，共计1分；节约用水管理7项指标，共计2.7分；水土保持2项指标，共计1分；河湖长制及河湖管理情况4项指标，共计1.5分；考核指标及解释详见附件1。
县（市、区）考核内容及程序按照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2025年度自治区效能目标管理考核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宁党厅字〔2025〕40号）要求执行。
二、考核程序及评分
自治区水利厅牵头，会同发展改革委、卫生健康委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财政厅、自然资源厅、生态环境厅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农业农村厅、林草局和统计局等部门组成考核工作组。考核对象为各地市人民政府（以下简称“各地市”）。牵头单位负责考核项目组织实施。
采用日常监督与年终考核、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、明查与暗访等相结合的方式。日常监督包括日常监管和“四不两直”实地检查；年终考核以地市自查、考核工作组核查等方式开展，根据日常监管及核查等情况进行年度考核结果评定。考核内容中加“*”项为自查项，各地市对考核内容进行对照检查并于2025年12月15日将自查内容完成情况及支撑材料报水利厅，并抄送考核工作组成员单位。
各地市考核内容有缺项时，采取缺项比率计分法，如某市涉及考核内容9分，缺项1分，考核得分8分，最终得分为：8÷9×10=8.9分。
三、考核结果
按照考核相关规定，水利厅将考核结果于2026年1月8日前上报自治区党委督检考办，并抄送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。

附件：1.2025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（效能目标管理）考核指标解释
2.2025年度XX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（效能目标管理）考核工作自查报告编制提纲

